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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糖公司屏東區處/認養房地24-10地號

（屏東縣南州鄉溪北村永安路1號）
房地登革熱防治宣導及注意事項

甲方：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

乙方：認養人                 (  簽名或蓋章  )    告知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一、目的：為落實環境管理，配合政府環境衛生政策，全力進行登革熱防疫

及監控措施，澈底清除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，防止登革熱疫情

之發生與蔓延。

二、執行重點：

(一)認養區域中積水容器及排水溝積水清除，避免病媒蚊的孳生。

(二)裝飾容器(花瓶、花盆、水盤等)：每週清洗、換水一次。

(三)儲水容器(水桶、水缸、水槽等)：每週清洗、換水一次或不用時倒置。

(四)認養區域有大型貯水容器，應確實加蓋或覆蓋細紗網等原則，做好孳

生源防治工作。

(五)廢棄容器(廢輪胎、空瓶、空罐、空寶特瓶、空保麗龍等)：清除乾淨。

(六)積水地下陰井：抽水排乾，避免病媒蚊的孳生。

(七)天然容器(竹筒、樹洞、石穴等)：用泥土、沙子填滿。

(八)室內外容易積水地方，不可以使用帆布覆蓋；應徹底清除，並保持乾

燥。

(九)室內外勿堆積雜物，以免蚊蟲孳生。

(十)除主動清除積水容器、孳生源等工作外，雨季期間或下雨過後應增加巡

查及清理密度，尤其易忽略之上述第(二)、(三)、(四)項等要特別注

意，澈底落實「巡、倒、清、刷」四大訣竅(如附件登革熱宣導文宣)。

(十一)溫馨提醒：經政府通知或公告應清除登革熱孳生源而不清除時，依

傳染病防治法可處新台幣3,000~15,000元以下罰鍰。

本人已閱讀及同意遵守上述條款及細則

認養人                 (  簽名或蓋章  )      簽名日期: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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